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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发展”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等规定，就上实发展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集团”）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

限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原承诺内容 

2011 年 1 月，上实集团作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在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上实

发展原股东所持公司 63.65%股份时，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在

收购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 36 个月内，本着增强两地上市公司独立性、提升公司

治理结构、有利于公众股东利益的前提和目的，采用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方式，促使相关方通过以现金和/或股权为对价进行资产注入、

吸收合并或其他监管政策允许的方式，将上市范围内房地产业务集中在 A股上市

平台或香港上市平台，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014 年 6 月，因政策、市场等客观条件不成熟等原因，上实集团与公司商

请延期 3 年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并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原因 

（一）中港两地资本市场多方面差异的影响。 

过去三年来，尽管两地资本市场经过沪港通、深港通等诸多开放融合措施差

异逐步缩小，但两地资本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估值、业务细分定位、企业

认同度、重组规则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上实集团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涉

及沪港两地三家上市公司，考虑因素众多，操作极其复杂，两地资本市场上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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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差异，导致承诺期内业务整合未能找到平衡两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妥适

方案与实施时机。 

（二）房地产行业大幅波动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2015 年，房地产行业在促销费、去库存的政策主基调下，伴随货币政策、

行业政策及分城施政等多重宽松利好推动而逐步复苏趋暖，直至 2016 年上半年

出现市场井喷，引致国家再次严厉的宏观调控。2016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又陆

续出台了系列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各地方政府也因城施策，都对房地产行业施

行调控和监管，并加大了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再融资条件的限制力度；

2017 年初期，监管机构也提高了对资本市场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监管要求。大

幅波动和愈益趋紧的房地产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叠加资本市场的波动，进一步

加大了上实集团推出平衡两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业务整合方案的难度。 

（三）业务整合进度及管理层变化的影响。 

2014 年 7 月上实集团履行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后，上实集团抓住随后房地产

行业和资本市场向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解决了上实

集团旗下境内非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同业竞争问题，但由于受到资本市场大幅

波动影响，此次业务整合的实施最终历时 10 个月，于 2016 年 1 月始完成，而之

后上实集团管理层接连发生重要变化。新的管理层在 2016 年 9 月到位后对同业

竞争问题高度重视，但面对涉及中港两地资本市场、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大幅波

动的三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难题，需要一定时间筹划并实施兼顾各方股东利益

的妥适方案。 

鉴于上述原因，上实集团认为，房地产业务整合方案应当在符合两地资本市

场监管环境下成熟制定、稳妥推进，贸然实施整合将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更

有可能严重影响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变更后的承诺内容 

上实集团拟将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解决期限延期至 2019 年 7 月 4

日，以利同业竞争问题的妥善彻底解决。 

在此期间，上实集团将继续严格履行承诺，不会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损

害公司利益，同时承诺促使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不会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

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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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承诺变更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实集团变更承诺事项履

行期限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专

项意见，均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实集团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上实发展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事项依照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专项意见，本次承诺事

项履行期限变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上实发展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